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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3 月 14 日 D07 版

《清 明 迎 来 赏 花 游 高
峰》（校对：林锡 编辑：
许晓静）一文，副题中
的“西藏灵芝”应为文
中所说的“西藏林芝”。

2.3 月 14 日 D20 版
《七成网友就餐受“不
公平待遇”》（校对：陆
爱英 编辑 ：刘 映）一
文 ，第 4 栏 第 1、2 行

“ 难 免 与 消 费 者 发 送
摩擦”中，“发送”应为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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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在改革进程中与忧患同行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传递出的忧患意识，让民众感受到，在改革的深水期、攻坚战阶段，必将与忧患同行。

昨日，国务院总理温家
宝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
者提问。这是温家宝担任
总理以来“两会”后的最后
一次记者会，是最长时间的
一次记者会，也是一次充满
情感与诚意的记者会。温
总理用 3 个小时“认真而不
敷衍”地回答了14家媒体的
提问，几乎涵盖了国内外舆
论当前关心的所有热点。

到目前为止，盘点本届
政府任内的各项工作，仍然
为时尚早。尽管2012年是温
家宝总理所说的“可能是最
困难的一年，也是最有希望

的一年”，但至少在这未来一
年里，本届政府还将在各个
重要领域进行更加深入的改
革。而从温家宝答问过程中
所表现的态度，人们也会深
有感触：在改革的深水期、攻
坚战阶段，必将与忧患同行。

这种忧患意识，体现于
诸多细节。比如，温家宝提
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将
影响到经济体制和其他方
面的改革，“已经取得的成
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甚
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
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再如，温家宝表示他深知

“社会分配不公以及司法不
公引起群众的不满”，所以

“必须继续推进促进社会公

平的各项工作”。
这种忧患意识，来自对

改革停滞甚至可能倒退的担
忧。尽管改革仍然是整个社
会的共识，但如何改、向什么
方向改，分歧的确存在；对改
革能否深入的疑虑甚至或多
或少的失望情绪，也并不罕
见。但改革的紧迫性日渐强
烈，改革已经在和潜在的危
机赛跑。从范围上来看，改
革更向社会的细部延伸，包
括教育改革、医疗卫生体制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房
地产调控、城乡养老保险全
覆盖等。甚至之前某些已经
进行完、或者正在进行中的
改革，也可能成为了必须改
革的对象。改革若挂一漏
万，或一旦犹豫回头，就会影
响其他方面的进程。

这种忧患意识，还来自
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改
革开放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只
是暂时的，接下来的调整，是
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分享
最大化的调整，这显然会受
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
碍。无怪乎有不少代表委员
在两会上坦言，“容易的改革
已经进行完了，接下来该是
硬碰硬了”。这既需要顶层
设计，也需要落实区域差异；
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温家宝在本次记者会
上谈到的数个问题，如金融
改革、民营经济发展、土地
拆迁补偿等问题，都是“硬”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仅
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
还要善用利益平衡，寻找最
大共识和最佳着力点。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传递
出的忧患意识，代表了这一
代改革者的共同情感。可以
看出，他们十分了解中国社
会的关怀和忧虑，了解民众
的诉求、主张甚至是不满，由
此为中国的未来寻找方向。
但是改革的真正深入，不仅
是一代人的坚持，更是一种
自我更新、自我牺牲精神的
薪火相传。

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家
宝总理还不必“感到歉疚”，
因为不论社会对本届政府
做何理解，探寻改革道路的
努力一定会为人们所牢记；
这种努力也提醒世人，在中
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要习
惯与忧患同行；或者说，常
怀忧患，前行方会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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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
于 3 月 14 日由第十一届全
国人大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这标志着围绕修正案的
讨论、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
治的努力告一段落。然而，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
善，并未因此而终结，应该说，
随着修正案的通过，将从新
的起点继续推进，而且，之后
的任务可能更为艰巨。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
因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
通过，只是在立法层面推进
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而在实践层面，刑事诉讼法
治的完善，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因为法律修改完善的

意义，完全有赖于实践中的
相应改变才能实现。

例 如 ，在 明 确 了 诸 如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
有罪”等具体贯彻人权保障
的规定之后，刑事诉讼中的
职权机关在今后履职的时
候，尤其是在侦查、起诉和
审判工作中，应当改变那些
不利于人权保障的做法，努
力按照新法的要求在实践
中落实人权保障、促进司法
公正。显然，这是比法律条
文的修改更加艰巨的任务。

其次，由于刑事诉讼法
修正案的许多规定，还需要
通过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
予以具体化，才能具有现实

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做
好相应的立法解释和司法
解释工作，是相关部门现在
所面临的急需完成的任务。

例如，修正案规定技术
侦查手段的采用应“经过严
格的批准手续”，但何谓“严
格的批准手续”，显然需要
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通过
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方式
予以明确，将其可能对人权
的侵害降到最低限度。

再次，由于对刑事诉讼
法修正案的一些内容人们
认识还有分歧，已经作出的
有争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
中的效果如何，将对司法公
正、对人权保障产生怎样的

影响，都需要实践的检验。
例如，修正案所增设的

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在实
践中会有怎样的情况发生，
修正案保留的犯罪嫌疑人
在讯问时“如实回答”的义
务，对“不得强迫任何人证
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是否会
有抵消的效果，都有待实践
的检验。重要的是，一旦刑
事诉讼实践中发生了严重
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正的
情况，而这种情况的发生与
修正案的某些规定直接有
关，就应该通过进一步修改
刑事诉讼法及时予以应对。

就此而言，刑事诉讼法
律规定中的问题，再也不能

在问题不断积累、经过十几
年的等待才予以修改，而应
采用刑法修正案那样的方
式，及时通过立法修改予以
完善。显然，不断地修改刑
事诉讼法以适应人权保障
的需要、推进司法公正，这
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

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
讼法律制度的完善，不应因
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
过而终结，而应在新的起点
不断推进。需要认识到，我
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
善，仍任重而道远。

□王敏远（社科院法学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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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并未终结
一旦刑事诉讼实践中发生了严重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况，就应考虑进一步修法。

关注 2012 全
国“两会”之十三


